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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哲等：

产学研深度融合动态演化博弈机制研究
——基于创新过程视角

常 哲，郭 彬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太原 030024）

摘 要：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未体现出深度融合过程的动态性、

阶段性及多主体性等特征。鉴于此，将过程阶段思想引入产学研机制中，构建多方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并用Matlab软件对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及合理的惩罚机制均有助于深度融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引导效应；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

相比于平均分配、成本分配机制更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深度融合既能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实现风

险分担。最后，针对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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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中国目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大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

节，突破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而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路径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

将学研方的科技发现与产业链上企业的创新需求有效融合形成产业创新链。但是从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

到逐步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中（李健，2018；方刚等，2016），一直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方面，微

观产学研融合机制不优，具体表现在动力机制方面，由于对产业需求关注不够、激励不相容导致产学研合作

脱节；在利益协调分配机制方面，创新主体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关系难以理顺；结构连接机制方面，促进知识

转移转化的中介服务体系不发达及缺乏系统稳定的金融支持（熊鸿儒，202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相关引

导政策缺乏协调与细化，落地效果不佳。因此，建立产学研各方互利共赢的深度融合机制，形成创新的利益

共同体是推动我国产学研发展的关键（洪银兴，2019；王海军和祝爱民，2019）。

现有研究在产学研深度融合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内涵、

本质的初步思考。邵进（2015）借助三重螺旋模型将产学研深度融合诠释为知识的传播与转化、人员的赋能

与流动、平台的创建与优化。第二，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径、机制、组织模式的探索性案例研究。王钰

莹等（2021）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解释了中国转型经济民营企业迈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行为；章芬等

（2021）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式案例深入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过程；张嘉毅和原长弘（2022）对 4个产学研深度融合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提炼

出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情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组织模式；张羽飞和原长弘（2022）以三一集团为案例探究

了民营制造业领军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演进路径。第三，对于产学研融合程度定量分

析的初步尝试。张羽飞等（2022b）从产学研融合广度、深度、频度出发构建“三位一体”的微观企业产学研融

合程度综合评价模型；邵汉华等（2022）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产学研融合深度。总体来说，现有

关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宏观理论方面的研究，针对微观层面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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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与发

展的结果。为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对产学研合作机制和过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内部运

行机制和外部政府干预研究。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结构性联结机制。产学研

动力机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动力形成和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因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形成过程

是产学研各主体核心能力不断培育和提升并最终互补融合，提高整体合作能力，建立联盟竞争优势的过程

（周正等，2013）。在动力因素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内部驱动力（利益驱动、战略协同引导、内部激励和创新能

力）和外部驱动力（市场需求拉动、市场竞争、技术推动和政府支持）展开分析（夏红云，2014；方炜和牛婷婷，

2017；白京羽等，2020）。创新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产学研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李恩极和李群，

2018），葛秋萍和汪明月（2018）构建了基于不对称 Nash谈判修正的产学研战略联盟收益分配机制；Song和
Gao（2018）构建了两个收益分享契约的博弈模型以协调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利益分配；Yi和 Zhang（2022）
采用差分博弈的方法探讨了在不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下多渠道资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最大限度激发产

学研各方参与合作的动力，并使得一些内在矛盾冲突最小化，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创立和健全连接产学研

合作的各类中介机构（熊鸿儒，2021），主要包括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园、孵化器等（李文娟和朱春奎，

2020）。这些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受市场驱动，但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也很大。为鼓励产学研合作，政府主要采

取税收优惠、专项财政支持、研发补贴、监管惩罚等外部干预措施来提高成员合作积极性。部分研究表明政

府的引导政策一方面对产学研合作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康志勇（2018）认为政府科技创新资助对企业创新

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徐刚和杨超（2020）提出政府通过

建立奖惩机制提高产学研合作各方消极合作的成本，可以提高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概率；王腾等（2023）研究

了政府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潜在干预措施对产学研创新联盟成员协同行为的影响，提出中

央政府采取额外的经费支持是必要的举措；Dimos等（2022）提出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政策对于不同

类型企业的研发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挤

出效应”（Cano⁃Kollmann et al，2016）。

目前学者们主要以博弈论的视角对产学研各方策略选择的稳定性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郑月龙等

（2023）基于微分博弈理论，探究了影响产学研合作研发契约的“共性”因素（知识老化率和研发收益）和“个

性”因素（市场收益分配比例和研发进行时间）；孙健慧和张海波（2020）考察了 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
主从博弈、协同合作博弈三种模式下大学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与最优策略。但是，采用传统博弈论的研究未考

虑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情景的动态性、多主体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并且创新主体不能满足传统博弈模型关于

主体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全公开的要求。多主体参与下的博弈分析更有助于刻画复杂问题，三方演化博弈是

研究长期重复博弈中有限理性的多主体策略动态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具

有适用性。例如，李彦华等（2022）以企业、学研方及消费者为研究主体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演化博弈模

型，探索了不同的消费者参与程度对于协同创新主体合作意向选择的影响；石琳娜和陈劲（2023）运用演化博

弈理论探讨了产学研创新主体的知识协同演化行为及稳定性问题；王守文等（2023）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演

化博弈模型揭示中央政府政策实施力度、地方政府奖励力度、收益分成比例等变量对协同演化路径的影响机

理；刘娜娜和周国华（2023）将演化博弈理论与前景理论结合，分析重大工程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资源共

享行为策略。然而，采用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文献没有从产学研深度融合所基于的创新过程的阶段变化角

度分析，事实上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不同阶段，创新活动、市场性质、关键参与者及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均有显

著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构建“政产学研金介用”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不

同阶段下不同创新主体的决策演化过程，求解了不同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并通过仿真分析探究了在

不同阶段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以期为中国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提供有益借鉴。本文的

创新点如下：①以往关于产学研合作机制的研究大多基于静态的单一时期的政府、学研方、企业的三方博弈，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两阶段演化博弈模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复

杂情境，可从方法论上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②已有研究在政府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上仅仅考虑了单一政

策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政策组合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效果分析，更加接近客观实际；③在对政府

政策引导效应的分析中，不仅探讨了其积极作用，还考虑到资金支持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确

定政府和市场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合理边界及各自的功能定位；④依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考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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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在不同合作阶段的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差异，设计了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与平均分

配、成本分配机制相比更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可以增强创新主体参与产学研融合的意愿。

二、模型假设与构建

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的活动过程，一般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商品转化和产业化阶段。由于基础研

究与应用开发阶段的创新活动性质分别为纯粹公共产品与半公共产品，商品转化与产业化阶段的创新活动

性质为偏向私人产品，且部分阶段中创新主体、市场性质、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及影响利益分配的因素基本一

致，因此，本文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研究与开发阶段（以下简称为研发阶段）、生产

与商业化阶段。在研发阶段，基础研究环境通常由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基础性的共性知识，国有企业的技术

创新具备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学研方共同组建产学研融通组织去研发以企业技术创新

为目标的科技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是向创新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做

实平台载体等措施来优化创新环境，降低创新主体前期巨额的投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从而激励创新主体参

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中介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平台、信息和资金等多种服务。在两阶段中，地方政府积极参

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及时向中央政府反馈深度融合情况，从而获得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及相应的税收收益。

在生产和商业化阶段，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特征，而是具备市场化、商业化的私人产品

特征，这些环节需要引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联合体实现优势互补。民营企业可以凭借其敏锐的

市场嗅觉为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提供市场原动力，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大量的资金、资源，二

者融合可有效降低该阶段的不确定性风险。地方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建立各种新型政府引导基金和发

展各类型的风险投资基金来降低创新主体的融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学研方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持续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帮助其实现商业化。在深度融合初始阶段，国有企业、学研方、民营企业通过合同规定

了每个创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知识窃取、机会主义行为，即创新主体为了独享

融合收益，在学习到对方的核心技术后中途违约单独研发从而独享收益；在生产与应用过程中，创新主体可

能因为高风险、融资难等原因选择中途违约。本文构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中创新主体之间的逻辑关

系如图 1、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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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发阶段的逻辑关系图 图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的逻辑关系图

（一）模型假设
为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均衡点的稳定性及各要素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下 4个假设。

假设 1：在研发阶段，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学研方、中央政府、中介机构，其中博弈主体为地

方政府、国有企业及学研方；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参与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学研方、中介

机构、中央政府，其中博弈主体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中的所有博弈主体

均是有限理性的且博弈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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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 Α = ( A 1，A 2 )=（继续融合，放弃融合），以 x1的概率选择 A 1，以 1 -
x1的概率选择 A 2，x1 ∈ [ 0，1 ]；学研方的策略空间 Β = (B 1，B 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y1的概率选择 B 1，以

1 - y1的概率选择 B 2，y1 ∈ [ 0，1 ]；国有企业的策略空间 C = (C 1，C 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z1的概率选择

C 1，以 1 - z1 的概率选择 C 2，z1 ∈ [ 0，1 ]。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 D = (D 1，D 2 )=（继续融

合，放弃融合），以 x2的概率选择 D 1，以 1 - x2的概率选择 D 2，x2 ∈ [ 0，1 ]；民营企业的策略空间 E = (E 1，E 2 )=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y2 的概率选择 E 1，以 1 - y2 的概率选择 E 2，y2 ∈ [ 0，1 ]；国有企业的策略空间 F =
(F 1，F 2 )=（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以 z2的概率选择 F 1，以 1 - z2的概率选择 F 2，z2 ∈ [ 0，1 ]（H2）。

假设 3：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E，最大资金支持 Z ( )E ≤ Z ，制定优惠政策产生的总成本为 S；

国有企业与学研方投入的人财物资源及支付给中介组织的服务费用产生的成本分别为 d1、d2且 d = d1 + d2。
用风险成本 t1量化本阶段的融合风险，由于深度融合可以有效降低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每当一个

主体参与融合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β ( 0 < β < 1)倍，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γ ( 0 < γ < 1)倍。在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产生的成本为 G；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总成本包括前期购买第一阶段

科技成果的费用及生产与商业化成本 c。对于 ΔR 1，当双方均参与融合或双方均不融合时分担比例为 ε，如果

有一方违约，违约方仍然需要承担 (1 - π )ΔR 1，继续融合的创新主体承担 πΔR 1。对于 c，双方的分担比例为 ε。

学研方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提供技术咨询可以减少双方的成本 c，减少量为 q。用风险成本 t2来量化本阶

段的风险，每一个主体参与融合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β倍，政府的政策实施可以降低风险成本 γ倍（H3）。

假设 4：在研发阶段，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可获得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收益为 R 11，η表示地方政府“放

弃融合”获得的收益占“继续融合”获得的收益的比例。学研方、国有企业在融合前的初始收益分别为 R 21、R 31。
在地方政府参与融合的情况下，创新主体进行深度融合可以获得融合收益及资金支持 E，其中，利益分配系

数 α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当学研方选择“中途违约”，应向国有企业支付赔偿款 k；当国有企业选择“中途违

约”，应向学研方支付赔偿款 v。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可获得收益为 R 12，μ表示地

方政府选择“放弃融合”所获得的收益占“继续融合”获得的收益的比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未开始本阶

段的初始收益为 R 22、R 32，深度融合后获得生产与商业化收益 ΔR 2，其中，利益分配系数 λ是基于创新主体承担

的相对风险而确定的分配比例。假设双方的风险承担能力分别为 u1、u2，此处参考吕璞和马可心（2020）的研

究，用创新主体在该阶段所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来表示 ui，用相对风险系数 εi来表示各个创新主体承担的相对

风险，εi = ci
ui
，因此利益分配系数 λ = εc

u1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1 - ε ) c

u2
。当民营企业选择“中途违约”，应向国有企业支

付赔偿款 w；当国有企业选择“中途违约”，应向民营企业支付赔偿款 m（H4）。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详见表 1和表 2。

表 1 研发阶段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

国有
企业

继续
融合
( z1 )

中途
违约
(1 - z1 )

继续
融合
（x1）

放弃
融合
(1 - x1 )

继续
融合
（x1）

放弃
融合
(1 - x1 )

学研方

继续融合 ( y1 )
R11 - E - S，

R21 + α [ ΔR1 + E (1 - E Z ) ] - (d1 + β 2γt1 )，
R31 + ( )1 - α [ ΔR1 + E (1 - E Z ) ] - d2 - β 2γt1

ηR11，
R21 + αΔR1 - d1 - β 2 t1，

R31 + (1 - α )ΔR1 - d2 - β 2 t1
R11 - αE - S，

R21 + αE (1 - αE Z ) + v - (d1 + βγt1 )，
R31 + ΔR1 - d - βt1 - v

ηR11，
R21 - d1 + v - βt1，

R31 + ΔR1 - d - βt1 - v

中途违约 (1 - y1 )
R11 - (1 - α )E - S，

R21 + ΔR1 - d - βt1 - k，
R31 + ( )1 - α E [ 1 - (1 - α )E Z ] + k - d2 - βγt1

ηR11，
R21 + ΔR1 - d - βt1 - k，

R31 + k - d2 - βt1
R11 - S，

R21 + 0.5ΔR1 - d - βt1，
R31 + 0.5ΔR1 - d - βt1

ηR11，
R21 + 0.5ΔR1 - d - βt1，
R31 + 0.5ΔR1 - d - β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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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

国
有
企
业

继续融合
( z2 )

中途违约
(1 - z2 )

继续融合
( x2 )

放弃融合
(1 - x2 )

继续融合
( x2 )

放弃融合
(1 - x2 )

民营企业

继续融合 ( y2 )
R12 - G，

R22 + { }εc
u1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 )1 - ε c

u2
ΔR2 - ε ( c + ΔR1 - q ) - β 2γt2，

R32 + { }(1 - ε ) c
u2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1 - ε )c

u2
ΔR2 - (1 - ε ) ( c + ΔR1 - q ) - β 2γt2

μR12，

R22 + { }εc
u1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1 - ε ) c

u2
ΔR2 - ε ( c + ΔR1 ) - β 2 t2，

R32 + { }(1 - ε ) c
u2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c
u1
+ (1 - ε ) c

u2
ΔR2 - (1 - ε ) ( c + ΔR1 - q ) - β 2 t2

R12 - G，
R22 + ΔR2 - ( c - q ) - πΔR1 - βγt2 + m，

R32 - m - (1 - π )ΔR1
μR12，

R22 + ΔR2 - c - πΔR1 - βt2 + m，
R32 - m - (1 - π )ΔR1

中途违约 (1 - y2 )

R12 - G，
R22 - w - (1 - π )ΔR1，

R32 + ΔR2 - ( c - q ) - πΔR1，-βγt2 + w

μR12，
R22 - w - (1 - π )ΔR1，

R32 + ΔR2 - c - πΔR1 - βt2 + w

R12 - G，
R22 - εΔR1，

R32 - (1 - ε )ΔR1
μR12，

R22 - εΔR1，
R32 - (1 - ε )ΔR1

三、模型分析

（一）运用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1.研发阶段复制动态方程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放弃融合”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

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1
11、U 1

12和
----
U 1
1，进一步计算得到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x1 ) = dx1dt = x1 (U 1
11 - ----U 1

1 ) = x1 ( x1 - 1) [ (η - 1)R 11 + S + z1 (1 - α )E + αEy1 ] （1）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学研方选择“继续融合”“中途放弃”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均

期望收益，分别为 U 2
11、U 2

12和
----
U 2
1，进一步计算得到学研方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y1 ) = dy1dt = y1 (U 2
11 - ----U 2

1 ) = y1 ( y1 - 1) {x1 z1 éëê ù
û
úβt1 + (1 - α )αE

2

Z
- β 2 t1 + β 2γt1 - βγt1 - d2 +

}z1 [ ( 0.5 - α )ΔR 1 + v - k - βt1 + β 2 t1 ] + 0.5ΔR 1 - v + x1 é
ë
ê

ù

û
úαE ( )αE

Z
- 1 + βγt1 - βt1 （2）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研发阶段中国有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放弃”策略的期望收益及平

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3
11、U 3

12和
----
U 3
1，进一步计算得到国有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z1 ) = dz1dt = z1 (U 3
11 - ----U 3

1 ) = z1 ( z1 - 1) (0.5ΔR 1 - d1 - k + y1 [ (α - 0.5)ΔR 1 + k - v + β 2 t1 -
βt1 ] + x1{ }(1 - α )E é

ë
ê

ù
û
ú

(1 - α )E
Z - 1 - βt1 + βγt1 + x1 y1 éëêβt1 - β

2 t1 - βγt1 + β 2γt1 +

)ùûúα (1 - α )E 2
Z

（3）
将式（1）~式（3）联立，得到地方政府、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复制动力系统。

2.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复制动态方程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地方政府选择“继续融合”“放弃融合”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1
21、U 1

22和
----
U 1
2，进一步计算得到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x2 ) = dx2dt = x2 (U 1
21 - ----U 1

2 ) = x2 ( x2 - 1) [ ( μ - 1)R 12 + G ] （4）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违约”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2
21、U 2

22和
----
U 2
2，进一步计算得到民营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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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y2 ) = dy2dt = y2 (U 2
21 - ----U 2

2 ) = y2 ( y2 - 1) (-ΔR 2 + c - m + βt2 + (π - ε )ΔR 1 + x2 z2 ( -βγt2 +

βt2 + (1 - ε ) q - β 2 t2 + β 2γt2 ) + z2{é
ë
êê

ù

û
úú1 -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 2 + m - w +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ε

u2
βt2 - ( )1 - ε c + β 2 t2 - ( )1 - 2ε ΔR 1 （5）

根据博弈支付矩阵可以计算得出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国有企业选择“继续融合”“中途违约”策略的期望

收益及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U 3
21、U 3

22和
----
U 3
2，进一步计算得到国有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F ( z2 ) = dz2dt = z2 (U 3
21 - ----U 3

2 ) = z2 ( z2 - 1) (-ΔR 2 + c - w + βt2 - (1 - ε - π )ΔR 1 + x2 ( βγt2 - q - éëêê ù

û
úú( )2

βt2 ) + x2 y2 ( -βγt2 + βt2 + εq - β 2 t2 + β 2γt2 ) + y2{é
ë
êê

ù

û
úú1 - 1 - ε

u2 ( )ε
u1
+ 1 - ε

u2
ΔR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ε

u2
- m + w - βt2 - εc + β 2 t2 + (1 - 2ε )ΔR 1 （6）

将式 ( 4 )~式 (6 )联立，得到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复制动力系统。

（二）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1.研发阶段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由 F ( x1 ) = 0，F ( y1 ) = 0，F ( z1 ) = 0 可 得 系 统 的 纯 策 略 均 衡 点 ：E 1 ( 0，0，0 )，E 2 ( 0，0，1)，E 3 ( 0，1，0 )，
E 4 ( 0，1，1)，E 5 (1，0，0 )，E 6 (1，0，1)，E 7 (1，1，0 )，E 8 (1，1，1)。

由式 ( 4 )可得研发阶段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 Jacobian矩阵：

J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F ( x1 ) ∂x1 ∂F ( x1 ) ∂y1 ∂F ( x1 ) ∂z1
∂F ( y1 ) ∂x1 ∂F ( y1 ) ∂y1 ∂F ( y1 ) ∂z1
∂F ( z1 ) ∂x1 ∂F ( z1 ) ∂y1 ∂F ( z1 ) ∂z1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7）

利用李雅普诺夫（Lyapunov）第一法：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具有负实部，则均衡点处于渐进演化稳

定策略（ESS）；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至少有一个正实部，则均衡点处于不稳定策略；雅可比矩阵除具有实部

为零的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都具有负实部，则均衡点处于临界状态，稳定性不能由特征值符号确定。

将上述均衡点带入第一阶段雅可比矩阵（7）中，得到各均衡点对应的特征值见表 3。
表 3 研发阶段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

均衡点

E1 (0，0，0 )
E2 (0，0，1)
E3 (0，1，0 )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

E8 (1，1，1)

Jacobian矩阵特征值
λ1(1 - η )R11 - S

(1 - η )R11 - (1 - α )E - S
(1 - η )R11 - αE - S
(1 - η )R11 - E - S
-[ (1 - η )R11 - S ]

-[ (1 - η )R11 - (1 - α )E - S ]

-[ (1 - η )R11 - αE - S ]

-[ (1 - η )R11 - E - S ]

λ2-0.5ΔR1 + d2 + v(α - 1)ΔR1 + d2 + k + βt1 - β 2 t1
-( -0.5ΔR1 + d2 + v )

-[ (α - 1)ΔR1 + d2 + k + βt1 - β 2 t1 ]
-0.5ΔR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1 - α )ΔR1 + d2 + k+αE (1 - E Z ) + βt1 - β 2γt1

-[ -0.5ΔR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

-[ -(1 - α )ΔR1 + d2 + k+αE (1 - E Z ) + βt1 - β 2γt1 ]

λ3-0.5ΔR1 + d1 + k-( -0.5ΔR1 + d1 + k )
-αΔR1 + d1 + v + βt1 - β 2 t1
-( -αΔR1 + d1 + v + βt1 - β 2 t1 )
-0.5ΔR1 + d1 + k + βt1 +

(1 - α )E [ 1 - (1 - α )E Z ] - βγt1
-{ -0.5ΔR1 + d1 + k + βt1 -

βγt1 + (1 - α )E [ 1 - (1 - α )E Z ] }
-αΔR1 + d1 + v - β 2γt1 +
βt1 + (1 - α )E (1 - E Z )
-[ -αΔR1 + d1 + v +

βt1 + (1 - α )E (1 - E Z ) - β 2γt1 ]
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均衡点对应的特征特的符号，且不失一般性，假设 (1 - η )R 11 - E - S > 0；-(1 -

α )ΔR 1 + d2 + k + βt1 - β 2γt1 + αE (1 - E Z ) > 0；-αΔR 1 + d1 + v - β 2γt1 + βt1 + (1 - α )E (1 - E Z ) > 0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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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

获得的净收益。由于模型中的参数较为复杂，下面分三种情形对演化博弈稳定策略进行讨论。

情 形 1：-0.5ΔR 1 + d2 + αE [ (1 - α )E Z ] + v + βt1 - βγt1 < 0 且 -0.5ΔR 1 + d1 + k + βt1 - βγt1 + ( )1- α E [1-
(1 - α )E Z ]< 0，即在地方政府提供直接财政补助及政策支持下，任意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中途违

约时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于该主体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4可知该情形下系

统有两个稳定均衡点 E 5 (1，0，0 )、E 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中途违约）和（继续融合，继

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形 2：-0.5ΔR 1 + d2 + v > 0或 -0.5ΔR 1 + d1 + k > 0，即如果存在一个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不融合且其他

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策略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

时由表 4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 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形 3：-0.5ΔR 1 + d2 + v < 0且 -0.5ΔR 1 + d2 + αE (1 - αE Z ) + v + βt1 - βγt1 > 0或 - 0.5ΔR 1 + d1 + k < 0
且 -0.5ΔR 1 + d1 + k + βt1 - βγt1 + (1 - α )E [ 1 - (1 - α )E Z ] > 0，即在地方政府融合时，如果存在创新主体

在其他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策略时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

益，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该创新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得的净收益小于选择“中途违约”策略

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4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 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

续融合，继续融合）。

表 4 研发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 )0，0，0
E2 ( )0，0，1
E3 ( )0，1，0
E4 ( )0，1，1
E5 ( )1，0，0
E6 ( )1，0，1
E7 ( )1，1，0
E8 ( )1，1，1

情形一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二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三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2.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由 F ( x2 ) = 0，F ( y2 ) = 0，F ( z2 ) = 0 可 得 生 产 与 商 业 化 阶 段 博 弈 系 统 的 纯 策 略 均 衡 点 ：E 1 ( 0，0，0 )，
E 2 ( 0，0，1)，E 3 ( 0，1，0 )，E 4 ( 0，1，1)，E 5 (1，0，0 )，E 6 (1，0，1)，E 7 (1，1，0 )，E 8 (1，1，1)。

由式（8）可得生产与商业化阶段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 Jacobian矩阵：

J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F ( x2 ) ∂x2 ∂F ( x2 ) ∂y2 ∂F ( x2 ) ∂z2
∂F ( y2 ) ∂x2 ∂F ( y1 ) ∂y2 ∂F ( y2 ) ∂z2
∂F ( z2 ) ∂x2 ∂F ( z1 ) ∂y2 ∂F ( z2 ) ∂z2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b11 b12 b13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8）

将上述均衡点带入第二阶段雅可比矩阵 (8 )中得到各均衡点对应的特征值见表 5。
为 了 便 于 分 析 不 同 均 衡 点 对 应 的 特 征 值 符 号 ，且 不 失 一 般 性 ，假 设 ( )1 - μ R 12 - G > 0；

é

ë
êê

ù

û
úú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 2 - ε ( c - q ) + w - β 2γt2 + ΔR 1 (1 - ε - π ) > 0；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ε
u2 ( )ε

u1
+ 1 - ε

u2
ΔR 2 - (1 - ε ) ( c -

q ) + m + ΔR 1 (ε - π ) - β 2γt2 > 0时，即每个创新主体在其他主体选择“继续融合”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

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由于模型中的参数较为复杂，下面分三种情形对演化博弈

稳定策略进行讨论。

情形 1：ΔR 2 - c + m + q - βγt2 + ΔR 1 (ε - π ) < 0且 ΔR 2 - ( c - q ) + w - βγt2 + ΔR 1 (1 - ε - π ) < 0，即在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任意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新主体“中途违约”时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

于该主体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6可知该情形下系统有两个稳定均衡点 E 5 (1，0，0 )、
E 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中途违约，中途违约）和（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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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0，0，0 )

E2 (0，0，1)

E3 (0，1，0 )

E4 (0，1，1)

E5 (1，0，0）

E6 (1，0，1)

E7 (1，1，0 )

E8 (1，1，1)

Jacobian矩阵特征值
λ1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 )1 - μ R12 + G

λ2
ΔR2 - c + m - βt2 + ΔR1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
2
- εc + w - β 2 t2 + ΔR1 (1 - ε - π )

-[ ΔR2 - c + m - βt2 + ΔR1 (ε - π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c + w - β 2 t2 + ΔR1 ( )1 - ε - π
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2 -
ε ( c - q ) + w - β 2γt2 + ΔR1 (1 - ε - π )

-[ ΔR2 - c + m + q - βγt2 + ΔR1 (ε - π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ε

u1 ( )ε

u1
+ 1 - ε

u2
R2 -

}ε ( )c - q + w - β 2γt2 + ΔR1 (1 - ε - π )

λ3
ΔR2 - c + w - βt2 + ΔR1 (1 - ε - π )

-[ ΔR2 - c + w + q - βt2 + ΔR1 (1 - ε - π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ε

u1
+

1 - ε
u2

ΔR2 -

( )1 - ε c + m - β 2 t2 + ΔR1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ε

u1
+ 1 - ε

u2
ΔR2 -

}(1 - ε ) c + m + ΔR1 (ε - π ) - β 2 t2
ΔR2 - ( c - q ) + w + ΔR1 (1 - ε - π ) - βγt2

-ΔR2 + c - q - w +
βγt2 - ΔR1 (1 -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2 ( )ε

u1
+ 1 - ε

u2
ΔR2 +

m - ( c - q ) (1 - ε ) - β 2γt2 + ΔR1 (ε - π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ε
u1 ( )ε

u1
+ 1 - ε

u2
ΔR2 +

}m - ( c - q ) (1 - ε ) - β 2γt2 + ΔR1 (ε - π )
情形 2：ΔR 2 - c + m - βt2 + ΔR 1 (ε - π ) > 0或 ΔR 2 - c + w - βt2 + ΔR 1 ( )1 - ε - π > 0，即如果存在一个

创新主体在政府不融合及其他创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该主

体选择“放弃融合”获得的净收益，此时由表 6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 8 (1，1，1)，对应的策

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情形 3：ΔR 2 - c + m - βt2 + ΔR 1 (ε - π ) < 0且 ΔR 2 - c + m + q - βγt2 + ΔR 1 ( )ε - π > 0或ΔR 2 - c + w -
βt2 + ΔR 1 ( )1 - ε - π < 0且 ΔR 2 - ( c - q ) + w - βγt2 + ΔR 1 (1 - ε - π ) > 0，即如果存在一个创新主体在其他创

新主体选择“中途违约”，在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大于选择“放弃融合”获得的

净收益，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该主体选择“继续融合”获得的净收益小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得的净收益。

此时由表 6可知，该情形下系统只有一个稳点均衡点 E 8 (1，1，1)，对应的策略为（继续融合，继续融合，继续融合）。

表 6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均衡点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 ( )0，0，0
E2 ( )0，0，1
E3 ( )0，1，0
E4 ( )0，1，1
E5 ( )1，0，0
E6 ( )1，0，1
E7 ( )1，1，0
E8 ( )1，1，1

情形一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二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情形三

(λ1，λ2，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鞍点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四、仿真分析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以下简称长三院）是浙江省实施“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战略的先行者、

引领者。从 2003年至今，长三院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以自收自支、市场化的模式运营，产学研不断走向深

度融合。长三院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关键领域设立了国家、省重点试验室 10余个，研究所 50余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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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 1200余项，建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平台 34个，孵化培育科技企业

2700余家，贡献的税收超过 10亿元，在 2020年作为浙江省唯一新型研发机构获评国家“十大产学研融通组

织”。长三院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七位一体的北斗七星论为发展模式，面向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在地方政

府的调控扶持和政策支持下坚持开展应用性科技研究，推进金融与科技有机结合，促进创新要素有效集聚，

从而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Matlab软件对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仿真，根据仿真结果对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

策支持、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惩罚力度和风险进行讨论。关于仿真模型的数值选择问题，斯特

曼和朱岩（2008）认为仿真模型最重要的是模型结构的正确性和有用性，旨在揭示事物变化规律的程度。演

化博弈系统初始值设置一定程度上决定该系统演化的相对幅度与速度，并不会改变整体走向。基于此，本文

征求相关战略专家、产业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课题组对长三院的实地调研情况及以往研究的做法（吴

洁等，2019；张羽飞等，2020）对模型参数赋值。首先，参数设置应满足的基本准则如下：研发阶段，在地方政

府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时，学研方和国有企业在选择“继续融合”策略比选择“中途违约”策略获取更多

的净收益；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在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选择“继续融合”策略获取的

净收益大于选择“中途违约”获取的净收益。综合以上分析，赋值结果如下，统一单位为百万元。在研发阶

段，地方政府融合收入 R 11 = 25，未参与融合的收入比例 η = 0.5，资金支持 E = 5，最大资金支持 Z = 10，政策

支持 S = 6，政策作用效果 γ = 0.5；学研方与国有企业的融合收益 ΔR 1 = 60，收益分配系数 α = 0.5，成本 d1 =
16，d2 = 16.25，风险成本 βt1 = 9，违约惩罚 v = 7，k = 7。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地方政府融合收入 R 12 = 20，未
融合的比例 μ = 0.5，政策支持 G = 7，作用效果 γ = 0.7；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融合收益 ΔR 2 = 115，初始投

入 ΔR 1 = 60，一方违约一方继续融合时的承担比例为 π = 0.8，生产与商业化成本 c = 20，学研方提供咨询使

得各方成本减少量 q = 2，分摊比例 ε = 0.45，风险承担能力 u1 = 72，u2 = 75，风险成本 βt2 = 82.5，违约惩罚

w = 5，m = 5，创新主体在两阶段的初始融合意愿分别为 x1 = y1 = z1 = 0.5，x2 = y2 = z2 = 0.5。
（一）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地方政府参与意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金支持，包括为创新主体提供启动资金、财政补贴、信贷补

贴、项目资助等；二是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采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工具来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做实平台载体、

建立各种新型政府引导基金及发展各类型的风险投资基金来降低创新主体的融合成本及承担的风险等来增

强创新主体的融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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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E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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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E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3 研发阶段资金支持 E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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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 E 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学

研方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E对于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4和 5之间，当 E > 5

时，随着 E的递增，双方的继续融合意愿收敛速度不断加快。值得注意的是，当 E=7时，其收敛速度达到最

快，但是当 E > 7 时，其收敛速度不断减速，即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可以促进创新主体参与产学研深度融

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导致创新主体的投机行为及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弱化地方政府的引导

效应。因此地方政府的资金引导政策应保持在合理边界内，并且可以尝试将干预工具从直接的资金支持向

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等多渠道投入及财政、税收等工具转变。

图 4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γ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和学研方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γ对于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0.5~0.6，当 γ大
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 0；当 γ小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 1，且当 S < 12 时，最终平衡点趋向于 (1，1，1)。
在此时，S的增加可以大幅度降低创新主体的风险成本 t1的比例 γ从而加快 y、z的收敛速度，且 y的收敛速度

大于 z的收敛速度，说明随着 S 的增加，学研方和国有企业的参与意愿逐渐加强且学研方的参与意愿更强

烈。其主要原因是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剽窃模仿行为普遍发生，使得创新主体在研发阶段中

的巨额投资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对深度融合产生了严重的抑制效应。当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保护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降低创新主体的风险成本会增强创新主体的参与意愿，且由于企业相比于学研

方会更加偏好风险及学研方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归属，因此对学研方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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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γ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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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γ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γ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4 研发阶段政策支持 γ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图 5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γ变化对于地方政府、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可以看出 γ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临界值均在

0.7~0.9，当 γ大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0；当 γ小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 1；对于政府来说，拨出的资金

支持 G的临界值位于 9~11，当 G < 9 时，x收敛于 1，当 G > 11 时，x收敛于 0。当 7 ≤ G ≤ 9时，0.5 ≤ γ ≤ 0.7，
平衡点最终趋向于 (1，1，1)；当 G ≥ 11时，γ = 1且 q = 0平衡点最终趋向于 ( 0，0，0 )；当 G ≤ 5，γ ≥ 0.9时，平衡

点最终趋向于 (1，0，0 )，说明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提供政策支持 G降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风险成本，一

方面促使学研方继续参与为双方提供技术咨询从而降低双方的转化成本，最终使得 y、z的收敛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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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z的收敛速度大于 y的收敛速度，说明随着 G的增加，国有企业参与融合的意愿更为强烈，其主

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地方政府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支持，如建立各种新型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可降低其融

资成本及承担的风险，而国有企业通常比民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此风险成本的降低对于民营企业

的影响更加显著。另一方面在于国有企业在前期投入的成本相比于民营企业更多，因此更愿意承担一定的

风险去获得相应的回报。

（二）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6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学研方与国有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 α对于双方参与产学

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其中收益包括研发阶段的创新所得与资金补贴。由图 6可知对于学研方来说，α有

两个临界值，其一位于 0.48~0.49，其二位于 0.5~0.51；对于国有企业来说，1 - α有两个临界值，其一位于

0.49~0.5，其二位于 0.51~0.52。当 α ≤ 0.48，y收敛于 0，当 0.49 ≤ α ≤ 0.5时，y收敛于 1；当 1 - α ≤ 0.49时，z收

敛于 0，当 0.5 ≤ 1 - α ≤ 0.51时，z收敛于 1，说明当双方的付出与回报相匹配时，他们才愿意继续参与产学研

深度融合，否则会中途违约独自开发，并且国有企业愿意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收益分配比例略高于学

研方，一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付出的成本高于学研方，故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对较高。二是相比于学研

方，国有企业对于利益更加敏感。当 α ≥ 0.51时，y收敛于 0；当 1 - α ≥ 0.52时，z收敛于 0，产生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双方的收益中包含了一部分政府的资金补助，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产生了抑制效应，反而导致双方

收益减少，最终选择中途违约。

图 7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下的分配系数对于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

图 7（a）和图 7（d）是基于相对风险分担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由图 7可知对于民营和国有企业

来说，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以更好地体现其投入与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双方

在生产与商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坚持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

图 7（b）和图 7（e）是基于平均分配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当生产与商

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国有企业在风险成本的临界值位于 90~
97.5，当风险成本 βt2大于临界值时，z收敛于 0，即选择中途违约，因为在平均分配机制下，忽略了国有企业较

高的投入份额。

图 7（c）和 7图（f）是基于成本分担收益分配机制下的演化仿真图，可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当生产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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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γ变化对民营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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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γ变化对民营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政府财政支持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5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政策支持 γ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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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阶段存在较大风险时，仍然选择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民营企业的风险成本的临界值位于 90~
97.5，当风险成本 βt2大于临界值时，y收敛于 0，即选择中途违约，因为该收益分配机制未考虑风险要素。

通常情况下，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的生产与商业化阶段风险较大，一是因为市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的产品是第一次投入市场，此前并没有相应的同类产品的案例，难以保证有良好的市场反馈；二是来源

于长期技术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和失败风险。而且该阶段中的民营与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存在较大的

差异，使得他们在融合过程中所承担的实际风险不同，通过仿真图可以看出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分配机制起

到了激励创新主体积极融合的作用。因此，收益分配机制应该在考虑创新主体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基础

上，使他们最终获得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相匹配，从而达到激励各方积极投入，提高整体绩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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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b）α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图 6 研发阶段收益分配系数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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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基于相对风险分担（国有企业） （e）基于平均分配（国有企业） （f）基于成本分担（国有企业）

图 7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收益分配机制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

（三）惩罚力度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8、图 9分别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学研方、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k、v 对于双方

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 8可知，对于双方来说，k的临界值位于 6.75~7，当 k小于该临界值时，

y、z均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趋向于 ( )1，0，0 ；当 k大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1，最终平衡点趋向于 ( )1，1，1 ，

且学研方的收敛速度高于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由图 9可知，对于双方来说，v的临界值位于 6.75和 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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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v小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趋向于 ( )1，0，0 ；当 v大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1，最终

平衡点趋向于 ( )1，1，1 ，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快于学研方的收敛速度，说明相比于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持

继续参与得到对方违约金，创新主体更在意由于支付违约金导致自身利益降低的情况。由此可知，增加违约

惩罚可以使得双方继续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收敛速度加快，从而给深度融合带来稳固性保障。

图 10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w、m对于双方

参与深度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 10（a）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w的临界值位于 3~5，当 w小于该临界值时，

y收敛于 0，最终平衡点收敛于 (1，0，1)；当 w大于该临界值时，y收敛于 1，最终平衡点收敛于 (1，1，1)，说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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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k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8 研发阶段学研方中途违约的惩罚 k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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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v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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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变化对国有企业策路演化的影响 （d）v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9 研发阶段国有企业中途违约的惩罚 v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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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国有企业在前期已经投入相对较大的成本，所以不会为了获得对方违约的补偿金而放弃第二阶段继续进

行深度融合；但是当违约惩罚较小，而项目风险较大时，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更容易违约，因此在此阶段

中仍然需要设置适当的惩罚机制，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应设置相对较大的违约惩罚，从而保障产学研

深度融合顺利进行。

（四）风险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关系演化的影响

图 11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阶段中风险 βt1对于学研方与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影

响的仿真。由图 11可知，对于双方来说，βt1的临界值位于 17~18，当 βt1小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0；当
βt1大于该临界值时，y、z均收敛于 1，且学研方的收敛速度大于企业的收敛速度。这说明风险是影响创新主

体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当创新主体独自开发的风险较高超过其风险承担能力或独自开发承担的风险与获

得的收益不匹配时，双方均会选择继续融合，因为通过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大大吸收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

险，而且可以实现风险分担，降低每个创新主体承担的风险。在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更加偏好风险且学研

方对于风险更加敏感，所以随着风险的增加，学研方继续深度融合的意愿更强烈。

图 12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风险 βt2对于民营与国有企业参与产学研深度

融合影响的仿真。由图可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βt2的临界值位于 97.5~110，当 βt2小于该临界值时，y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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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b）m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0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违约惩罚 w、m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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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t1变化对政府策路演化的影响 （b）βt1变化对学研方策路演化的影响

� � � � �� ��
�

���

���

���

���

���

T

Z ĊT���
ĊT�����
ĊT���
ĊT�����
ĊT����

�

��
�

���
���

��
� ���

���

��
�

���

���

���

��
�

���

���

��
� �����

X

Z

Z

Y X

ĊT���
ĊT�����
ĊT���
ĊT�����
ĊT����

（c）βt1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βt1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1 研发阶段项目风险 t1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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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当 βt2大于该临界值时，y收敛于 0。对于国有企业来说，βt2的临界值位于 110~125，当 βt2小于该临界值

时，z收敛于 1；当 βt2大于该临界值时，z均收敛于 0，说明在该阶段中风险依然是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重

要因素，且在同样的风险数值下国有企业的收敛速度均快于民营企业的收敛速度。这说明民营企业的风险

承担能力低于国有企业，当风险较高时，民营企业更有可能中途违约，说明当面临同样的风险时，民营企业可

能面临的实际风险更高，为了保障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顺利进行，应该在建立收益分配机制时充分考虑双方的

风险承受能力，给予民营企业相对较大的补偿，政府也应该出台一系列降低风险成本的政策，从而保障产学

研深度融合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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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t2风险变化对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b）βt2风险变化对学研方策略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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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βt2风险变化对国有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d）βt2风险变化对博弈主体策略的影响

图 12 生产与商业化阶段项目风险 βt2对于博弈主体的演化仿真图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两阶段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阶段下各方决策演

化过程，然后通过仿真分析重点探究了不同阶段下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基于不同收益分配机制

下的分配系数，违约的惩罚力度及风险系数对于创新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得到以下

结论：

地方政府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均有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但是过多的资金支持可能导致投机行为，从

而弱化政府政策的引导效应。研发阶段，学研方对于政策支持的敏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生产与商业化阶

段，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支持的敏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增强创新主体继续参与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意愿，给深度融合带来稳固性的保障。因为相比于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持继续融合得到对方

违约的补偿金，创新主体更在意由于支付违约金导致自身利益降低的情况。风险是影响创新主体策略选择

的重要因素，由于融合可以有效吸收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及实现风险分担，因此当风险较大时，创新主

体将趋向于继续融合策略，且研发阶段中学研方比国有企业对风险更加敏感，生产与商业化阶段中民营企业

比国有企业对风险更加敏感，并且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相比于平均分配机制、按成本分配机制

更符合产学研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创新主体的参与意愿。

基于上分析结论，为有效促进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提出如下建议：

在宏观层面，地方政府应该从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科教结合向产学研深度融合过渡。产学研深

度融合具有复杂性、阶段性、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多主体性的特征，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产业链长”的作用探

索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在政策工具层面，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创新阶段、创新活动内容、政策面向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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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采取相应的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工具，针对资金引导、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引进风险投资基金，人才吸

引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干预，从而达到优化创新环境，激励产学研各方积极参与深度融合的目的。在政策实施

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注重政策实施的合理边界及有效性。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以尝试建

立基于相对风险分担的收益分配机制，使得创新主体的收益与投入和承担的实际风险相匹配。建立适当的

惩罚机制，制定多样化的惩罚措施，并加大对于投机行为的打击，增加违约成本，负向激励创新主体参与产学

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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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Evolution Gam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rocess

Chang Zhe，Guo B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bstract：The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 is a key link in the series of deployments to improve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mechanism，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reflect the dynamic， stage， and multi-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process. In view of this，the idea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stage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U-I relations，and a multi-part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U-IR deep integration was contracted.
Based on the three-party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the strategy sel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U-IR deep integration process
was further analyzed and the evolution of each party’s strategy was studied by simulation using Matlab software.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inancial support and policy suppor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conducive to the IUR deep integration，but，excessive
financial support weakens the guiding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Reasonable punishment mechanisms ca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deep integ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st-
based distribution mechanism，the revenue allocation based on relative risk sharing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Since deep integration can reduce the uncertainty risk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realize risk sharing，the integration
subject will tend to deeply integrate. Finally，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IR deep integ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innovating process；evolutionary game；duplicative dynamic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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